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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通”北向通业务指南

[bookmark: _Toc486420745][bookmark: _Toc527038567]1.总则
为便于境外托管机构、香港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境外投资者（以下简称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者等市场参与主体了解和熟悉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以下简称“债券通”）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进一步明确业务操作流程，确保业务顺利开展，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根据《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债券通”（北向通）结算操作规程》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等相关制度，制定本业务指南。
本指南所称“债券通”是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机构连接，买卖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机制安排。“债券通”包括“北向通”及“南向通”。“北向通”是指境外投资者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托管、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投资于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
本指南适用于“北向通”。上海清算所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辖下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以下简称CMU）通过基础设施连接，以多级托管模式，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发行认购、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付息兑付、企业行为及其他相关服务。上海清算所为总登记托管机构，CMU为次级托管机构。
[bookmark: _Toc486420746][bookmark: _Toc527038568]2.业务开展准备
境内投资者参与“北向通”业务，应使用已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账户办理债券过户，并提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以下简称CIPS）资金账户信息，通过CIPS办理资金支付。
境外投资者参与“北向通”业务，应由CMU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名义持有人账户，代表其持有债券，并通过CIPS办理资金支付。 
[bookmark: _Toc486420747][bookmark: _Toc527038569]2.1名义持有人账户
CMU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材料，申请开立名义持有人账户：
（一）债券账户开立申请表（附件1），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二）结算业务印鉴卡（附件2），一式三份，上半页加盖预留印鉴；下半页左侧加盖公章。
CMU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名义持有人账户，用于记载名义持有的全部债券余额。境外投资者通过“北向通”买入的债券登记在CMU开立于上海清算所的名义持有人账户名下，并依法享有债券权益。
对于境外投资者通过“北向通”达成的交易，债券结算通过CMU开立于上海清算所的名义持有人账户完成。
[bookmark: _Toc486420748][bookmark: _Toc527038570]2.2资金收付途径
“债券通”资金收付通过CIPS办理。非CIPS直接参与者的境内结算成员，应在境内银行类CIPS直接参与者开立资金账户，并通过开户行办理资金收付。CMU可委托境外CIPS直接参与者办理资金收付。
所有参与“债券通”业务的境内结算成员，均应于业务开展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材料：
（一）“债券通”资金结算账户信息表（附件3）；
（二）与CIPS直接参与者之间的授权或代理证明材料（仅针对非CIPS直接参与者）。
[bookmark: _Toc486420749][bookmark: _Toc527038571]2.3付息兑付资金收款途径
CMU名义持有人账户对应的付息兑付资金收款途径与其资金支付途径一致，用于收取其应收的付息兑付资金。
[bookmark: _Toc486420750][bookmark: _Toc527038572]2.4信息变更
CMU变更名义持有人账户名称、资金支付途径、管理员等信息，应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材料，完成变更手续：
（1）变更名义持有人账户名称
《名义持有人账户更名申请书》（附件4），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结算业务印鉴卡（名义持有人）》（附件5），一式三份，上半部分加盖变更后的名义持有人预留印鉴或法人/授权人签字，下半部分左侧加盖名义持有人单位公章，右侧加盖变更前的名义持有人预留印鉴或法人/授权人签字。
（2）变更预留印鉴
《结算业务印鉴卡（名义持有人）》（附件2），具体要求同上。 
（3）变更/注销资金收付途径
《“债券通”资金结算账户信息表》（附件3），一式一份，加盖公章或有效预留印鉴。
（4）变更客户终端管理员
《客户终端管理员变更申请表》（附件5），一式一份，加盖公章或有效预留印鉴。
上海清算所收到变更申请材料后将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材料未通过审核的，上海清算所将向CMU反馈结果及原因；材料通过审核的，上海清算所将完成变更手续。
[bookmark: _Toc486420751][bookmark: _Toc527038573]3.发行认购处理
境外投资者可通过CMU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名义持有人账户和对应的CIPS资金结算账户，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级市场。境内承销商可将承销的债券分销给境外投资者，并登记在CMU名义持有账户下。
[bookmark: _Toc486420752][bookmark: _Toc527038574]3.1法律协议签署
发行认购前，境外投资者需与境内承销商签署分销协议，明确约定模式要点与双方权利义务，注明境外投资者将通过CMU名义持有账户认购。
[bookmark: _Toc486420753][bookmark: _Toc527038575]3.2账户开立
发行认购前，境内发行人、各境内承销团成员和CMU应已在上海清算所分别开立发行人账户、持有人账户和名义持有人账户。
参与“债券通”分销业务的境内承销商应在CIPS参与者开立资金账户，并向上海清算所指定其用于分销结算的CIPS资金账户（附件3）。
[bookmark: _Toc486420754][bookmark: _Toc527038576]3.3信息披露、分销与登记确权
（1）债券信息披露当日，上海清算所根据境内发行人提供的信息披露材料为其分配债券代码和债券简称，并根据CMU要求向其提供债券代码和债券简称。主承销商可按照上海清算所《债券发行登记业务操作指南》为债券申请国际证券识别码（ISIN编码）。
（2）簿记建档或招投标发行结束后，上海清算所依据境内发行人提供的《注册要素表》完成债券要素信息的系统录入，同时根据发行人《发行承销/认购额度表》或招投标发行结果，将债券额度分配给各境内承销商。
（3）境内承销商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终端录入分销结算指令,分销结算指令包含买卖双方托管账户账号、产品代码、结算面额、结算金额、结算日期等要素。其中，买方托管账户应为CMU名义持有账户。CMU根据境外投资者指令，向上海清算所确认分销结算指令。
（4）分销采用DVP方式结算。上海清算所根据CMU确认后的分销结算指令，冻结境内承销商足额债券承销额度后，向CIPS发送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的CIPS135报文。CIPS转发CIPS135报文至境内承销商（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其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和CMU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
CMU根据境外投资者指令，核实CIPS135报文支付信息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无误且同意付款的，CMU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应于分销结算日17:00前，通过CIPS136报文向CIPS反馈同意办理资金划转。CIPS根据CIPS136报文办理资金划转，并通过CIPS601报文反馈上海清算所、境内承销商（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其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CMU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资金划转结果。上海清算所根据该资金划转结果，办理债券承销额度过户。
（5）分销操作完成后，境内承销商、CMU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终端下载通知单。
（6）境内承销商将募集资金足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后，发行人应在缴款日下午17:00前，向上海清算所发送《发行款到账确认书》。上海清算所根据到账确认书、发行分销结果办理债券的登记确权，并将境外投资者的债券记入CMU名义持有账户。
（7）次一工作日，该债券可交易流通。
[bookmark: _Toc486420755][bookmark: _Toc527038577]4.清算结算处理
[bookmark: _Toc486420756][bookmark: _Toc527038578]4.1交易数据接收
上海清算所通过与外汇交易中心的联接，接收“北向通”交易数据。上海清算所成功接收交易数据后，境内报价机构、CMU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到该笔交易数据。
[bookmark: _Toc486420757][bookmark: _Toc527038579]4.2结算发起模式
境外投资者与境内报价机构可选择以下两种结算发起模式之一办理结算：
（1）付款方发起DVP结算。即付款方向CIPS提交结算指令，通过CIPS与上海清算所的联接办理DVP结算。境外投资人买券交易的，CMU通过其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向CIPS提交结算指令；境外投资人卖券交易的，境内报价机构（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通过其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向CIPS提交结算指令。
（2）境内托管机构直接发起DVP结算。即上海清算所根据结算双方委托，直接发起结算流程，通过与CIPS的联接办理DVP结算。
[bookmark: _Toc527038580]4.3结算处理
[bookmark: _Toc527038581]4.3.1通过付款方发起DVP结算办理结算
（1）付款方收到交易平台成交数据后，付款方（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付款方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应于结算日当日，向CIPS发送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的CIPS133报文。CIPS根据收到的CIPS133报文，检查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账户余额。若资金余额不足，CIPS将通过CIPS900报文通知付款直接参与者失败；若余额充足，CIPS将冻结付款直接参与者相应的结算款项，并向上海清算所及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转发CIPS133报文。
CIPS133报文中的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请按如下要求填写：
	报文要素
	必填项
	填写内容

	货币金额
	是
	成交单结算金额

	交易标识号
	是
	成交单成交编号

	证券代码
	是
	成交单债券代码

	证券面额
	是
	成交单券面总额，单位换算成“元”

	债券利息
	是
	成交单应计利息总额

	净价金额
	是
	成交单净价*券面总额*10000/100

	买方持有人账号/
卖方持有人账号
	是
	成交单托管账号，7位数字


（2）上海清算所收到CIPS133报文后，对附加的金融市场交易信息进行要素合规检查，检查不通过直接向CIPS反馈拒绝结果；检查通过的，生成结算指令，发送付券方办理结算确认。付券方仅针对该笔CIPS133报文生成的结算指令办理结算确认。付款方不再进行结算确认操作，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结算指令信息及付券方确认状态。
（3）付券方核实结算指令信息后同意付券的，应于结算日当日17:00前，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办理结算确认，向上海清算所反馈同意办理债券过户。上海清算所根据结算确认结果，实时检查付券方标的券头寸。
若付券方标的债券不足额，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通过CIPS134报文向CIPS反馈结果。CIPS根据CPS134报文对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资金进行解冻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上海清算所、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
若付券方标的债券足额，上海清算所冻结付券方足额标的债券，并通过CIPS134报文反馈CIPS债券已经冻结。CIPS根据CIPS134报文，将结算款项从付款方资金账户划转至收款方资金账户，并通过CIPS601报文通知上海清算所资金划转结果。上海清算所根据CIPS601报文，将足额标的债券从付券方托管账户划转至收券方托管账户。境内报价机构和CMU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结算成功通知单。
（4）付券方核实结算指令信息后拒绝付券的，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向上海清算所反馈拒绝办理债券过户。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并通过CIPS134报文向CIPS反馈结果。CIPS根据CIPS134报文对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资金进行解冻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上海清算所、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
（5）截止结算日17:00，付券方仍未向上海清算所反馈结算确认或结算拒绝回复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CIPS解冻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资金，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上海清算所、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
[bookmark: _Toc527038582]4.3.2通过境内托管机构直接发起DVP结算办理结算
（1）结算双方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到4.1中所提的交易数据后，可于结算日或结算日前，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对该笔交易数据办理结算确认。对于结算日确认的交易，上海清算所在结算双方均完成结算确认后，实时处理结算指令；对于T+1/T+2日结算的交易，若结算双方于结算日前完成结算确认，则上海清算所于结算日9：00自动处理结算指令。进入结算处理环节后，上海清算所检查付券方标的债券头寸。付券方标的债券足额时，上海清算所冻结付券方足额标的债券。
[bookmark: _Toc486420758]（2）债券足额冻结后，上海清算所向CIPS发送附加金融市场交易信息的CIPS135报文。CIPS向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和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转发CIPS135报文。
[bookmark: _Toc486420759]（3）付款方核实CIPS135报文支付信息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无误并同意付款的，付款方（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付款方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应于结算日当日17:00前通过CIPS136报文向CIPS反馈同意办理资金划转。CIPS根据CIPS136报文办理资金划转，并通过CIPS601报文反馈上海清算所、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CIPS收款直接参与者资金划转结果。上海清算所根据资金划转结果，办理债券过户。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或直联接口查询及下载结算成功通知单。
截至结算日17:00，CIPS付款直接参与者资金仍不足额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并解冻付券方标的债券。
（4）付款方核实CIPS135报文支付信息与金融市场交易信息无误后拒绝付款的，付款方（如果是CIPS直接参与者）或付款方委托的CIPS直接参与者通过CIPS136报文向CIPS反馈拒绝付款信息。上海清算所根据收到的CIPS601报文判定结算失败，解冻付券方标的债券。
（5）截至结算日17:00，付款方仍未通过CIPS136报文回复的，上海清算所判定结算失败，并解冻付券方标的债券。
[bookmark: _Toc486420760][bookmark: _Toc527038583][bookmark: _Toc486420761]4.4结算失败备案
在全额清算、逐笔结算方式下，因结算一方资金或债券不足导致结算失败的，由责任方承担对其交易对手的违约责任，上海清算所与CMU不承担相关责任。
交易作废或结算失败的，结算双方应于结算日次一工作日17:00前向上海清算所提交加盖双方业务章的《债券交易结算失败备案表》（表格参照《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交易结算业务操作指南》相关内容）。其中，境外投资者由CMU作为名义持有人加盖业务章。
[bookmark: _Toc486420762][bookmark: _Toc527038584]5.付息兑付处理
上海清算所作为总登记托管机构，为托管的债券提供代理付息及兑付服务。CMU作为次级托管机构，负责办理其成员的付息兑付相关处理。
[bookmark: _Toc486420763][bookmark: _Toc527038585]5.1应收付息兑付资金计算
付息兑付登记日，上海清算所确定债券的持有人名册，根据CMU名义持有人账户的债券余额计算其应收的付息兑付资金。
[bookmark: _Toc486420764][bookmark: _Toc527038586]5.2应收付息兑付资金划付
付息兑付日，在发行人资金及时、足额到账的情况下，上海清算所于规定时间内向CMU名义持有人账户对应的付息兑付资金收款账户划付付息兑付资金。境外投资者可通过相关的CMU成员在CMU获取付息兑付相关单据。付息兑付日遇法定节假日的，自动顺延至次一工作日。
对于以下情况，上海清算所暂不办理应收付息资金、兑付资金的划付：
（1）对于付息登记日日终处于冻结状态的债券，上海清算所暂不办理付息资金划付，将该部分债券对应的应收付息资金暂时留存上海清算所，待该部分债券解除上述状态后，根据相关当事人指令办理资金划付。
（2）对于兑付登记日日终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债券，上海清算所暂不办理兑付资金划付，将该部分债券对应的应收资金暂时留存上海清算所，待该部分债券解除上述状态后，根据相关当事人指令办理资金划付。
[bookmark: _Toc486420765][bookmark: _Toc527038587]6.应急业务处理
CMU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终端（或直联接口）进行相关操作的，可通过应急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应急操作适用的业务情况包括以下几种：
（1）客户终端（或直联接口）无法正常进行分销交易；
（2）客户终端（或直联接口）无法正常进行结算确认；
（3）其他临时出现的客户端异常情况。
应急业务参照《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结算业务应急操作须知》相关流程办理。CMU应及时致电上海清算所反映相关异常情况，上海清算所视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486420768][bookmark: _Toc527038588]7.节假日安排
“债券通”结算日期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节假日安排。请各市场参与主体妥善安排结算日期。
[bookmark: _Toc486420769][bookmark: _Toc527038589]8.收费
“债券通”北向通与现有收费框架保持一致，按现有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附件1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账户开立申请表（名义持有人）
	持有人账户账号
	（首次开户由上海清算所填写）

	持有人账户全称
	

	持有人账户简称
	
	结算类型
	□自营结算

	机构注册地址
	

	DVP资金结算账户信息
	□使用CIPS直接参与者资金账户
	直接参与者行号
	

	
	
	直接参与者名称
	

	
	
	间接参与者行号
	

	
	
	间接参与者名称
	

	
	
	开户行行号
	

	
	
	开户行名称
	

	
	
	账户账号
	

	
	
	账户名称
	

	
	
	收（付）款行行号
	

	
	□申请在上海清算所开立跨境资金结算专户（在右栏填写资金往来账户信息作为提取结算资金的收款账户）
	直接参与者行号
	

	
	
	直接参与者名称
	

	
	
	间接参与者行号
	

	
	
	间接参与者名称
	

	
	
	开户行行号
	

	
	
	开户行名称
	

	
	
	账户账号
	

	
	
	账户名称
	

	
	
	收（付）款行行号
	

	
	
	资金余额退回方式：□自动退回（默认）  □自主划回

	付息兑付资金收款账户信息
	□使用开立在CIPS直接参与者的资金账户
	直接参与者行号
	

	
	
	直接参与者名称
	

	
	
	间接参与者行号
	

	
	
	间接参与者名称
	

	
	
	开户行行号
	

	
	
	开户行名称
	

	
	
	账户账号
	

	
	
	账户名称
	

	
	
	收（付）款行行号
	

	
	□使用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跨境资金结算专户

	客户终端管理员申请信息
	姓 名1
	
	姓 名2
	

	
	用 户 名
	(应不少于4位，英文字母开头)
	用 户 名
	(应不少于4位，英文字母开头)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手 机
	
	手  机
	

	企业证书（普通证书）申请信息
	企业信息
	中文名称
	

	
	
	证件类型
	□企业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
□其他，请注明：

	
	
	证件号码
	

	
	办理人信息
	姓名
	
	区号+电话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军官证 □港澳通行证 □护照 □其他，请注明：

	
	
	证件号码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编
	

	授权经办人员信息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手机
	邮箱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授权以上经办人员通过贵公司为我单位办理债券账户（以及券款对付资金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我单位指定上述DVP资金结算账户用于银行间市场有关产品交易的券款对付结算，并授权贵公司根据成交指令、结算指令进行直接借记或贷记处理。
    如我单位存在登记托管结算业务费用逾期未支付情况，贵公司有权直接在上述DVP资金结算账户中主动扣收相关费用。

开户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结算业务印鉴卡（名义持有人）
	持有人账户全称
	

	持有人账户简称
	
	持有人账户账号*
	

	结算业务印模：（请清晰居中盖章，勿与其他字迹或边线重叠）








	使用说明
	用于□自营□代理□承分销□资金
	共    章，
凭业务章   章、私章   章有效



送存/更换印鉴通知
现送存/更换结算业务预留印鉴，新印鉴加盖在印鉴卡上半部分。
新印鉴自       年     月     日起启用，原印鉴于同日失效。
	




开户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原预留印鉴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印鉴卡一式四份，提交上海清算所三份，账户持有人留存一份。
2、印模及单位公章请使用印泥加盖，须清晰且印模不与其他字迹重叠。
3、印模中公章应与开户单位名称或债券账户全名保持一致。
4、送存或更换印鉴卡，都应加盖开户单位公章。
5、首次办理送存印鉴卡的，标注*的项目由上海清算所填写。
6、未在上海清算所开立资金结算专户的，无须填写资金结算专户相关项目。附件2
附件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通”资金结算账户信息表
	一、申请机构信息

	持有人账户账号
	
	持有人账户简称
	

	持有人账户全称
	

	CIPS参与者身份
	□CIPS直接参与者         □非CIPS直接参与者

	二、申请事项

	□ 新增
	□ 变更
	□ 注销

	三、“债券通”DVP结算账户信息

	所属CIPS直接参与者行号
	（必填）

	所属CIPS直接参与者名称
	（必填）

	所属CIPS间接参与者行号
	（选填）

	所属CIPS间接参与者名称
	（选填）

	开户行行号
	（必填）

	开户行名称
	（必填）

	账户账号
	（必填）

	账户名称
	（必填）

	收（付）款行行号
	（选填）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指定上述资金账户用于“债券通”交易的资金结算，并承诺按照管理部门相关规定和贵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开展业务。

业务联系人：           联系方式（含手机）：

申请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              CIPS资金清算行公章：

注：申请机构本身为CIPS直接参与者，只需加盖本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申请机构为非CIPS直接参与者，还需加盖其CIPS资金清算行公章。

附件4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名义持有人账户更名申请书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                           原因，我单位申请变更在你公司开立的名义持有人账户（账号：            ）名称。持有人账户全称变更为                                 ，持有人账户英文全称变更为                               ；持有人账户简称变更为                                 ，持有人账户英文简称变更                                。
备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20

附件5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389124836]客户终端管理员变更申请表

持有人账户全称：                          
持有人账户简称：                                  
持有人账户账号：                          

	□注册
□注销
	姓 名
	

	
	用 户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 机
	

	□注册
□注销
	姓    名
	



	
	身份证号
	

	
	用 户 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注册
□注销
	姓    名
	



	
	身份证号
	

	
	用 户 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申请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注： 1、客户终端管理员必须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由上海清算所办理注册、注销。
 2、注册、注销：在对应的“□”处打勾，并填写会员终端管理员基本信息。

 
上海清算所办理“债券通”业务的
部门及联系人信息

一、账户开立、应急处理、日常交易结算、资金收付等
账户开立、应急处理：021-23198686
日常交易结算、资金收付：021-23198787
二、咨询热线
产品业务： 陶  冶  021-23198721
           肖穆颖  021-23194880
周  游  021-23194863
法    律： 李轶鸣  021-23198598

